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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时评A02

马上评论

锐评

降低企业
社保缴费比例
不如减税

要把企业社保缴费高和负担过重直接画上等号，前提应该是给出充分的论据，证明社保缴费在企业负担中的确占了极高的比例。毫无疑
问，这个论据在现实中没法提供。因为在企业运行成本中，社保缴费这一块都还不能算是最大的支出，更不用说略等于企业负担之全部了。

企业员工基本的福利保障需求不能动摇，也不能对中小企业的生存和发展置若罔闻，唯一的选择也许只有把目光投到政府身上。全
国工商联的提案建议增加政府投入，以政府增加投入的方式给企业减压，这种思路并不缺乏考量的价值。只是我们不必将增加政府投入
总是狭隘地理解为让政府投入真金白银，如果按照多数经济学家的观点，当前企业负担过重，重要的问题在于其所承担的税负过高，那么
降低其税负，是不是也算政府在增加投入呢？从效果上看，这才应该是给企业减压的最好办法。 ——《南方都市报》

国务院原则通过个税调整方案，决定提高起征点（A24版）

个税调整
功夫更在“起征点”之外

□舒圣祥 赵若昀

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3月1日主
持召开国务院常
务会议，讨论并原
则通过《中华人
民共和国个人所
得 税 法 修 正 案

（草案）》。会议认为，为加强税收对收入
分配的调节作用，进一步减轻中低收入者
的税收负担，有必要对个人所得税征收方
法进行修改，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
标准，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级次级距，
并相应调整个体工商户生产经营所得和
承包承租经营所得税率级距。会议决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修正案
（草案）》经进一步修改后，由国务院提请
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

如此前温家宝总理与网民交流时所承
诺的，国务院常务会议讨论并通过了个税调
整的草案，只待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审议。不
知有多少人注意到，对于社会上流传的“个
税起征点”，温家宝总理在与网民交流时使
用的是“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的严
谨提法。因为在税法上，个税根本不存在

“低于此点免征，超过即全额征收”的起征
点。但是，概念的错误并不影响其在传播上
深入民心，对于个税调整这个原本就很复杂
的话题，大家的最大关注点也几乎全都落于

“个税起征点”之上。
众专家纷纷预测本次“个税起征点”将

上调至 3000 元，更有人认为应该上调至
5000元，最终会调整至多少，暂且还不得而
知。笔者以为，3000元相对比较靠谱，倘若
真升至5000元，很多相对落后地区的个税收
入必将随之减少很多。笔者一贯以为，从调
节贫富差距的角度看，提高个税扣除额存在
着一条钟型曲线：一味地单纯提高个税扣除
额，在达到一个或可称为临界点的收入水平
之后，就将变得毫无意义；紧接着效果曲线
会掉头向下，起到相反的效果。

就目前而言，个税扣除额离那个临界点
应该还很远，提高个税扣除额无疑仍是当前
最为简单也最具可操作性的方法，虽然它绝
不是最好的。然而，我们仍有必要走出那种
单纯要求调高个税扣除额，或者说言个税必
称“提高起征点”的思维定式。因为，只要仍
有人处在纳税人范围之内，就必然有人继续
呼吁提高“起征点”，而在单纯的“起征点”调

高之后，最终受益的永远是富人比穷人多
（这只是一道简单的算术题）。

因此，个税调整功夫应该更在“个税起
征点”之外。换言之，提高“个税起征点”最
多只是第一步。在这次国务院的个税调整
方案中，除了提高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
准之外，对一般工薪纳税人而言，还增加了
一条“调整工资薪金所得税率级次级距”。
这无疑是一个非常大的进步。因为相比“个
税起征点”，这个调整实际直接关系到个税
的税率调整，无论是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还
是对减轻普通家庭税收负担，应该都是更具
看点的。

只不过，公众的期待显然还不止于此。
比如，以家庭为单位征收个税并根据家庭情
况采取不同的扣除标准，虽然已经被研究多
年却似乎仍未取得实质性突破。再比如，提
高“个税起征点”对很多人都是一件好事，但
对本就在现有“起征点”以下的真正贫困人
士而言，政府财政收入因此大幅减少会否对
他们产生间接的影响？如何通过加强征收
监管让富裕阶层成为个税的主要承担者，这
对税务征收监管部门来说，无疑将是一个巨
大的挑战。


